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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一个月前， 同事姚某

获得了一笔大单。 就在准
备签约之际， 客户认识了
我， 且认为我的态度、 效
率优于姚某， 加之朋友帮
忙说话， 最终将单给了我。
事后， 姚某不考虑我当时
并不知情， 坚持认为我恶
意抢单， 让其失去了不少
的提成工资， 与我发生了
剧烈争吵。

近日， 我发现自己一
台价值2万余元的笔记本
电脑在办公室突然不翼而
飞。 此后， 我立刻向公司
作了汇报。 据监控录像显
示系姚某所为。 姚某虽承
认系其所为， 但电脑已被
其丢弃。

请问： 在姚某并没有
因我的笔记本电脑获取好
处的情况下， 其报复行为
是否构成犯罪？

读者： 罗婉香

罗婉香读者：
姚某的行为同样构成

盗窃罪。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 秘密窃取公私
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
窃公私财物的行为。 与之
对应， 可以发现姚某的行
为已具备该罪的构成要件：

一方面， 姚某的目的
照样属于非法占有。

盗窃罪中的非法占有，
只是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
有对财物实际控制的企图，
客观上已经对财物实际控
制， 而不要求行为人必须
对财物永久控制， 也不要
求行为人此后如何处理该
财物。 姚某拿走你的笔记
本电脑， 使之脱离你的控
制， 使自己成了新的控制
人， 虽然从开始至笔记本
电脑被丢入河中的时间短
暂， 虽然其并没有因此获
取利益， 但这并不能否定
姚某已经实际控制的事实。
至于姚某最终因丢弃而没
有得到实际利益， 只是其
在占有笔记本电脑之后的
一种具体处分， 并不能因
而否定此前有过的非法占
有事实。

另一方面， 姚某的行
为属于秘密窃取。

本罪中的秘密窃取，是
指行为人主观上自认为采
用的是不使被害人发觉的
方法取得并且占有公私财
物。 姚某在你未加防备之
际，暗中进行“拿走”笔记本
电脑，无疑当属其列。

再一方面， 姚某的涉
案数额巨大。

盗窃罪是一种数额型
犯罪， 即只有在窃取数额
在 “数额较大” 以上， 才
构成该罪。 对此， 最高人
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关于盗窃罪数额
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 第
二条规定： 个人盗窃公私
财物 “数额较大”， 以五百
元至二千元为起点； “数
额巨大”， 以五千元至二万
元为起点。 本案的笔记本
电脑价值2万余元， 明显超
出了追诉起点， 且在 “数
额巨大” 之列， 姚某自然
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颜东岳 法官

劳动合同期满离职
公司扣发业务提成

韩强是外国人。 2015年11月
16日， 他与公司双方签订书面劳
动合同 ， 该合同的起止期限为
2015年11月16日至2018年11月15
日。 其中， 试用期自2015年11月
16日至2016年2月15日止。

按照合同约定， 韩强担任公
司常务副总经理一职， 其主要工
作职责是协助总经理制定并实施
企业战略 、 经营计划 、 组织规
划、 市场运作、 企业文化等政策
方略， 主持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工
作， 处理公司内外关系问题的协
调工作， 并不包含销售、 市场等
具体工作。

韩强的工作报酬采取 “职务
工资＋年度奖金”方式计算。 其中
试用期月工资标准20000元（含个
人所得税）、试用期满后的职务工
资标准为25000元 （含个人所得
税），年度绩效奖依照公司的考核
制度，按考核结果发放。

经查， 韩强依法取得外国人
就业证及外国人工作许可证。

2018年11月15日， 韩强向公
司提交了 《职员离职申请单 》，
载明其因合同期满提出辞职， 从
离职即日起自愿与公司解除劳动
合同关系。 该申请单上签有韩强
及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的签字。
同日， 韩强签署了 《离职雇员声
明书》。

2019年1月31日 ， 公司通过
招商银行向韩强转账支付2018年
11月1日-2018年11月30日的工资
7539.14元。

此后， 韩强因长时间没领到
业绩提成款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请求裁决公司向其支付2018年9
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工
资差额51261.49元； 2017年1月1
日至2018年12月31日销售业务提
成差额 316009.13元 。 两项合计
367270.62元。

2020年1月21日 ， 仲裁机构
审理后支持了韩强的全部请求。
公司不服该裁决， 向一审法院提
起诉讼。

协议约定付款条件
公司爽约不予履行

法院庭审时， 韩强提交了他
与公司于2019年3月18日签订的
提成款支付协议， 欲证明双方就
公司拖欠其销售业务提成及工资
事宜达成一致并签订了协议， 而
公司至今未履行该协议。

该协议约定： 根据公司2017
年和2018年销售任务书中提成之
规定， 双方就韩强的两个项目的
销售业务提成作如下确定和支付
约定：

一、 某学校立体车库项目已
完成，根据公司规定，韩强应提成
金额为553095.20元， 扣除10%的
税及已提成款 ， 尚欠 307785.68
元。 该欠款待某乡回迁房立体车
库项目工程回款后 （累计支付至
95%的工程款） 时， 即刻支付给
乙方200000.00元的提成款。

当学校回款至95%时， 即刻
支付50000元。 剩余57785.68元提
成款， 双方协商另行安排支付时
间， 但支付期限自本协议签订日
期起不超过一年。

二、 某乡回迁房立体车库项
目已完成 ， 韩强应得提成款为
54823元， 尚余8223.45元未支付。
待该项目工程款回款至95%时即
刻支付。

三、 公司尚欠韩强工资款共
计51261.49元， 待收到某乡回迁
房工程款达95%时支付。

上述协议末尾处有公司法定
代表人王某及韩强签字。 但公司
表示该协议没有加盖公司的公
章， 不能证明其系公司的真实意
思表示， 况且公司并没有授权其
法定代表人王某签订该协议。 另
外， 该协议写明剩余的57785.68
元 款 项 由 双 方 协 商 另 行 安 排

支 付 时间 ， 并没有约定具体的
给付时间。 因此， 公司有理由不
予履行。

“上述协议由公司起草制
作， 经双方协商达成一致后签字
确认的， 对公司具有效力。” 韩
强说， 之所以要签订这个协议，
是因为公司未收到相关项目的剩
余款项， 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要
求他继续负责追要这些钱。

付款条件已经具备
法院否决公司狡辩

经一审法院查询， 庭审时公
司某学校立体车库项目已收款至
合同额的95.03%， 某乡立体车库
项目已收款至合同额的97%。

针对公司的主张， 一审法院
认为 ， 《民法总则 》 第61条规
定， “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
规定， 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
负责人， 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
事活动 ， 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
受。 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
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 不
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 本案中 ，
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与韩强签订
的提成款协议已将协议的甲方明
确为公司， 且王某在甲方处签字
确认， 韩强有充分理由相信王某
有代理权， 该协议对公司具有效
力。 公司虽主张提成款协议不能
代表其真实意思表示， 其未授权
法定代表人王某签订该协议， 但
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 应承
担举证不利的后果。

另外，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
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 （三）》 第10条的规
定：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
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
续、 支付工资报酬、 加班费、 经
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
议， 不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
制性规定， 且不存在欺诈、 胁迫
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 应当认定

有效。” 本案中， 公司与韩强之
间的劳动合同因期限届满而终
止， 但双方在劳动关系消灭后仍
可就未付工资及项目提成款等事
项作出约定。 双方据此签订的提
成款协议不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
的强制性规定， 且未有证据证明
该协议的签订过程中存在欺诈、
胁迫或者乘人之危的情形， 应当
认定为有效， 双方仍应根据该协
议的内容享有权利、 承担义务。

根据查明的事实， 相关工程
项目回款情况分别已达到95.03%
和97%， 且自提成款支付协议签
订之日至本案审理终结前已满一
年， 公司依据该协议支付相应款
项的条件均已成就， 其应按照协
议 约 定 的 内 容 向 韩 强 支 付 相
应款项。

综上， 一审法院认为公司提
出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 不予支
持， 遂作出与仲裁裁决内容一致
的判决。

公司不服一审法院判决， 上
诉请求予以撤销或发回重审。 其
理由是韩强在2018年11月15日因
合同期满自愿提出离职， 双方劳
动关系于当日解除。 因此， 公司
认为双方劳动关系截止至2018年
11月15日， 公司向韩强支付的工
资也应当截止至上述日期， 而非
截止至2018年11月30日。

公司认为， 韩强所主张的业
绩提成其实质就是年度奖金，两
者含义相一致， 而年度奖金为附
条件的义务， 即发放年度奖金的
重要前提条件是韩强的业绩达到
发放标准， 且韩强应当在公司工
作满一年才能参与上述年度奖金
的发放，但韩强离职时，2018年度
工作尚未完成，也未参加考核，依
据约定发放年度奖金的条件尚未
成就，公司尚未产生发放义务。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 一审判
决认定事实清楚 ， 适用法律正
确， 应予维持。 依照 《民事诉讼
法 》 第170条第1款第1项规定 ，
判决驳回公司上诉， 维持原判。

□本报记者 赵新政

近日， 读者小张向本报反映
说， 她自2018年11月起在某报社
从事校对工作， 双方约定其每天
工作3小时， 每周工作累计不超
过24小时， 工资是半个月一结。
最近， 她因母亲重病需要护理，
就向报社提出辞职并声明从次日
起不再上班了。 但是， 报社说她
没有提前30日通知报社， 而且目
前没有接替她工作的人， 所以不
能立马走人， 只能在30日后才能
走人， 否则， 就是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 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小张想知道： 她是否需要提

前30天向报社提出辞职申请？

法律分析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37条

规定， 劳动者提前30日以书面形
式通知用人单位 , 可以解除劳动
合同。 就是说， 在一般情况下，
劳动者辞职有30日的预告期， 即
劳动者自提出辞职申请之日起30
日期满后才能离职。 但是， 有以
下几种例外情况：

一是劳动者提出辞职后， 用
人单位随即批准或者在30日的预
告期内批准的， 劳动者可以当天

就办理离职手续后走人。
二是处于试用期内的劳动者

的辞职预告期是3日， 即劳动者
在试用期内提前3日通知用人单
位，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三是属于非全日制用工的劳
动者可以随时提出辞职， 法律并
没有设置预告期 。 《劳动合同
法》 第68条规定： “非全日制用
工， 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 劳动
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
工作时间不超过4小时， 每周工
作时间累计不超过24小时的用工
形式。” 第71条规定： “非全日

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都可
以随时通知对方终止用工。 终止
用工， 用人单位不向劳动者支付
经济补偿。” 第72条第2款规定：
“非全日制用工劳动报酬结算支
付周期最长不得超过15日。”

从小张讲述的情况分析判
断， 其与报社之间的用工形式应
属于非全日制用工关系， 因此，
小张可以随时通知报社辞职并立
马走人， 而无需等待30日预告期
满， 也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一说。

潘家永 律师

非全日制工人可否随时辞职？

借口劳动关系年底前终止扣发业务提成

公司违反协议约定被判给付员工36万元
为发泄不满扔同事财物
没得到好处也构成盗窃

对于韩强（化名）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公司是认可的。 对其超出他人的个人收入，公司也一直按照约定标
准及期限予以支付。 可是，当他劳动合同期满离职后，情况马上就变了。

韩强的劳动合同于2018年11月15日到期，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于当日解除。 当时，他还有一些业绩提成未领
取。 为此，公司与他签订协议，约定达到相应回款比例时予以支付。 然而，当条件成熟时公司却不予履行。

公司认为，业绩提成的实质就是年度奖金，而年度奖金为附条件的义务。 因此，韩强的业绩只有达到发放标
准，且在公司工作满一年才能领取年度奖金。 而韩强离职时距年终还有一个多月时间，当年的工作尚未完成，发
放年度奖金的条件尚未成就，故公司没有发放年终奖的义务。 12月8日，二审法院认定公司的辩解不成立，并判令
其向韩强支付被拖欠工资及业绩提成款367270.62元。


